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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452,138

812,585,371

減: 法定公積提列數(10%) (81,258,537)

(591,865,225)

768,913,747

分派項目

(768,913,747)

591,865,225

附註：

40,634,422

3,140,262

註：

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度

2.依財政部87.04.30台財稅第871941343號函規定，分派盈

餘時，應採個別辨認方式，本年度盈餘分派擬就98年度盈

餘先分派。

分派員工現金紅利

減: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1.4元/股)

單位:新台幣元

      金額項  目

期初未分派盈餘

本期(98年度)稅後淨利

期末未分派盈餘

董事長：辜成允 經理人：彭雄傑 會計主管：林桂玉

    可分派盈餘

分派董監事酬勞

減: 擬保留不予分派數

1.每位股東發放現金股利總額至元為止，元以下不計。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一一一一：：：：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表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表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表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表暨暨暨暨董董董董事事事事會會會會通通通通過過過過派派派派發發發發員員員員工工工工紅紅紅紅利利利利及及及及董董董董 
事事事事、、、、監監監監察察察察人人人人酬酬酬酬勞勞勞勞等等等等資資資資訊訊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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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下： 

一、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二、C804990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 
三、C804020 工業用橡膠製品製造 

            業。 

四、D101040 非屬公用之發電業。  
五、D401010 熱能供應業。 

六、F199990 其他批發業。  

七、F401010 國際貿易業 。 

八、F103010 飼料批發業。 

九、F202010 飼料零售業。 

十、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十一、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 

十二、F203010 食品、飲料零售業。

十三、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十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下： 

一、合成橡膠之製造銷售及買賣。

二、合成橡膠加工原料、碳煙及其

    附屬品之製造銷售與買賣。 

三、蒸汽之製造銷售。 

四、自用發電設備生產之剩餘電力

    躉售予當地電業(台灣電力公 

    司)。 

五、明膠之製造、銷售與買賣。 

六、海藻膠之製造、銷售與買賣。

七、F103010 飼料批發業。 

八、F202010 飼料零售業。 

九、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十、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十一、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 

十二、F203010 食品、飲料零售業。

依經濟部 94
年 08 月 04
日經商字第
094021080 
90 號函有關
章程內之所
營事業條文
，應依代碼
表規定辦理
。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訂為新台幣壹佰億
元整，分為壹拾億股，每股新台幣壹
拾元，分次發行。 
 

本公司資本總額訂為新台幣伍拾伍
億元整，分為伍億伍仟萬股，每股
新台幣壹拾元，分次發行。 

為業務需要
增加資本總
額。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以記名式由董事三人
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本公司股票概以記名式由董事三人
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
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
股票。 

配合公司法
第 162 條之
2規定，擬全
面採用無實
體發行股份
，做文字修
正。 

第二十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其決議除公
司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
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董事如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為
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之通知方式為之。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其決議除
公司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
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如因故不能親
自出席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
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依經濟部 98
年 07 月 17
日經商字第
0980209085
0 號函釋增
訂條文內
容。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
月十六日，並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
二月五日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第二
十三次修正，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二十五日第二十四次修正。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
月十六日，並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十二月五日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 
 

增列第二十
四次修正及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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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

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

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

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

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

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各出

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

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

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

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

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出資。 

第四條、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

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

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

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

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

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

書保證者，不受前二項規定

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

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

資。 

放寬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

以上之公司間，得

為背書保證，但背

書保證金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 

第八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包含下列項目： 

一、得背書保證之對象，為

本程序第一章第四條之

公司。 

二、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

書保證，其背書保證金

額以不超過最近一年度

業務往來金額之百分之

第八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包含下列項目： 

一、得背書保證之對象，為本

程序第一章第四條之公

司。 

二、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

保證，其背書保證金額以

不超過最近一年度業務

往來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強化從事背書保證

之風險管控程序，

修改第三項及增訂

第四及十二 項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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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五十為限。 

三、對本程序第一章第四條

所稱之公司背書保證責

任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為

限，對單一公司背書保

證限額除本條第二款之

限額外，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五十為限。本

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背

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

淨值為限。 

四、辦理背書保證之額度，

包括本公司背書保證之

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之金額，與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訂定

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

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五十以上者，並應於股

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 

五、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凡第四條所稱之公司請

求本公司背書保證前，

須將有關委任保證事項

經由該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在其背書保證

文件蓋妥印信後連同董

事會議紀錄，函請本公

司予以背書保證。 

六、背書保證詳細審查程序

包含：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 

（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

及風險評估。 

（三）對公司營運風險、財

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影響。 

為限。 

三、對本程序第一章第四條所

稱之公司背書保證責任

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為限 

   ，對單一公司背書保證限

額除本條第二款之限額

外，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為限。 

四、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凡第四條所稱之公司請求

本公司背書保證前，須將

有關委任保證事項經由該

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在其背書保證文件蓋妥印

信後連同董事會議紀錄，

函請本公司予以背書保證 

。 

五、背書保證詳細審查程序包

含：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

理性。 

（二）背書保證對象之信及風

險評估。 

（三）對公司營運風險、財務

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 

（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

品之評估價值。 

六、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

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

供背書或保證時，不得違

反主管機關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其擬為他人背書或

提供保證者，應依主管機

關及相關法令訂定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報本公司核

備後始得為之。該子公司

應於本程序第四章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之時效內，

將背書保證相關資料及明

細表提供本公司彙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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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

保品之評估價值。 

七、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

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

提供背書或保證時，不

得違反主管機關及相關

法令之規定。其擬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

應依主管機關及相關法

令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報本公司核備後始

得為之。該子公司應於

本程序第四章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之時效

內，將背書保證相關資

料及明細表提供本公司

彙總公告申報之。 

八、印鑑章使用及保管程序

悉依本程序第三章第九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九、決策及授權層級悉依本

程序第三章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辦理。 

十、公告申報程序依本程序

第四章第十三條及第十

四條規定辦理。 

十一、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

人員違反本程序致公司

遭受損失確定者，依本

公司人事管理規則實施

細則，依權責區分予以

適當之處分。 

十二、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

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要求該

子公司應每月 10 日前

提出改善淨值報告及措

施，並追蹤實施成效。 

申報之。 

七、印鑑章使用及保管程序悉

依本程序第三章第九條第

三項規定辦理。 

八、決策及授權層級悉依本程

序第三章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九、公告申報程序依本程序第

四章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規定辦理。 

十、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違反本程序致公司遭受損

失確定者，依本公司人事

管理規則實施細則，依權

責區分予以適當之處分。 

 

第九條、本公司在決定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

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併同本程

序第二章第八條第五款之

第九條、本公司在決定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審慎

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

之規定，併同本程序第二章

第八條第五款之評估結果

新增第二項，本公

司持股達百分之九

十之子公司依第五

條第二項規定為他

人背書保證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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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

後辦理，董事會得授權董

事長在新台幣一億元(或等

值外幣)額度內決行，事後

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

上之子公司依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

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

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

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鑑

章應由經董事會同意之專

責人員保管，並依所訂程

序，始得鈐印或簽發票據。 

 

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

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

應由董事會授權特定人簽

署。 

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台

幣一億元(或等值外幣)額

度內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

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

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鑑章

應由經董事會同意之專責

人員保管，並依所訂程序，

始得鈐印或簽發票據。 

 

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

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

由董事會授權特定人簽署。 

 

應經本公司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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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如下： 
… 
四、本公司資金貸與本程序第

一章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公司行號，其資金融
通期限，上游原料供應商
及下游廠商以其與本公
司簽訂之合約期限為
限，協力採運商以其購置
之相關機器設備之耐用
年限為期限，並分期收
回，其計息方式按本公司
中長期資金最高利率按
月計息。貸與本程序短期
融通之公司，其資金融通
期限以一年為限，一次收
回為原則，其計息方式參
照本公司短期資金成本
加碼按月計息或到期一
次結清。 

 
 
五、資金貸與處理程序： 

本公司各單位接受前述
對象要求資金融通時，應
由相關部門依本條第六
款之審查程序簽具應否
貸與之意見，及貸與期
限、計息方式等，呈董事
長核准，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辦理之。 
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
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
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
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
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
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者
外，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
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 

第七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如下： 
… 
四、本公司資金貸與本程序第

一章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公司行號，其資金融
通期限，上游原料供應商
及下游廠商以其與本公
司簽訂之合約期限為
限，協力採運商以其購置
之相關機器設備之耐用
年限為期限，並分期收
回，其計息方式按本公司
中長期資金最高利率按
月計息。貸與本程序第一
章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公司，其資金融通期限
以一年為限，一次收回為
原則，屆期如需展期者，
須提報董事會核備之，其
計息方式參照本公司短
期資金成本加碼按月計
息或到期一次結清。 

五、資金貸與處理程序： 
本公司各單位接受前述
對象要求資金融通時，應
由相關部門依本條第六
款之審查程序簽具應否
貸與之意見，及貸與期
限、計息方式等，呈董事
長核准，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辦理之。 

 

 

 

 

為符合作業程序第三
條對於短期融通期限
以一年為限。 

 

 

 

 

 

 

 

 

 

 

 

 

 

 

 

 

 

考量母子公司間資金
彈性調度之實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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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9997777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
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下： 

 一、合成橡膠之製造銷售及買賣。 

 二、合成橡膠加工原料、碳煙及其附屬品之製造銷售與買賣。 
三、蒸汽之製造銷售。 

四、自用發電設備生產之剩餘電力躉售予當地電業(台灣電力公司)。 

五、明膠之製造、銷售與買賣。 

六、海藻膠之製造、銷售與買賣。 

七、F103010飼料批發業。 

八、F202010飼料零售業。 

九、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十、C105010食用油脂製造業。 

十一、F102020食用油脂批發業。 

十二、F203010食品、飲料零售業。 

第 三 條 本公司就業務之需要得為對外保證。 

第 四 條 本公司轉投資依董事會決議辦理之，其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
之四十。 

第 五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之決議於國內外其他地點設立
分公司及工廠。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股股股股  份份份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訂為新台幣伍拾伍億元整，分為伍億伍仟萬股，每股新台幣
壹拾元，分次發行。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以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票事務悉依有關法令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登記。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股股股股 東東東東 會會會會 

第 十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 

一、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 

二、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一條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召集之，由董事長擔任主席，董事
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第十二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
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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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股東之表決權為每一股一權。 

第十五條 股東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加蓋存留本
公司之印鑑，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一人出席，惟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
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
之表決權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部份不予計算。 

前項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如有重覆時以先送達者為有 

效。但聲明撤銷前委託書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到會股東人數、代
表股數、表決權數、主席姓名、決議事項及其決議方法，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於會後二十日內分發各股東，並永久保存本公司；股東出席簽到簿及代表出
席委託書，保存期限至少一年，但有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任期三年，監察人二人任期三年，均由股東會依公司法規定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股東選舉權之限制，準用第十二、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八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其職權如下： 

一、 營業計劃之擬定。 

二、 盈餘分派之擬定。 

三、 資本增減之擬定。 

四、 重要章則及契約之核定。 

五、 總經理之任免。 

六、 分公司之設置之裁撤。 

七、 預算決算之審定。 

八、 不動產買賣及投資其他事業之審定。 

九、 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十九條  董事會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
董事長。 

第 廿 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其決議除公司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
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如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第廿一條  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應指定董事一人
代理，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廿二條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 公司財務狀況之調整。 

二、 公司簿冊文件之查核。 

三、 公司業務情形之查詢。 

四、 其他依照法令賦與之職權。 

五、 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第廿三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監察人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 

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暨國內外同業通常支給水準議定之。 

第廿四條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廿五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依章程處理本公司一切業務。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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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 

第廿七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百廿八條之規定，造具各項表冊，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並出具報告書後，提交股東常會請
求承認之。 

第廿八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所得純益，除依法提繳所得稅，彌補歷年虧損，並提撥稅後
純益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加計上年度保留盈餘，必要時得依相關法令
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積或酌予保留盈餘後，就其餘額再予分派，分派比率如
下： 

(一)員工紅利萬分之一至百分之三。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五。 

(三)普通股股利以前二款之餘額依本條第二項之股利政策由董事會擬訂盈餘

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為改善財務結構、充實營運資金或為支應重要投資計劃之需要，得將盈餘轉

為資本配發股票股利，但現金股利之支付比率訂定為普通股股利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 

第廿九條 股東股利之分派，以股利基準日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股東為限。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 卅 條 本公司組織章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卅一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之。 

第卅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並於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五日 第 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五月  卅日 第 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四月 廿六日 第 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  年 九月 廿九日 第 四次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 六月 廿八日 第 五次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三月 十九日 第 六次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三月  七日 第 七次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五月  五日第 八次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四月 十四日第  九次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 四月 廿七日 第 十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  年 四月 廿三日 第  十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 五月  五日 第  十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五月 十四日 第  十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 四月 十九日 第  十四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五月 廿一日 第  十五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  卅日 第  十六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 十五日第  十七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十月 十七日 第  十八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 廿六日 第  十九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  十 日第  二十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十五 日第  二十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廿四 日第  二十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九 日第  二十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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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選任時持有股數 現在持有股數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股數 

佔當時

發行% 
股數 

佔當時

發行% 

董事長 
富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辜成允 
98.6.16 5,505,640 1.25% 9,833,748 1.79% 

董  事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安平 
98.6.16 38,806,333 8.80% 48,213,344 8.78% 

董  事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琪玫 
98.6.16 38,806,333 8.80% 48,213,344 8.78% 

董 事 
信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福隆 
98.6.16 6,629,777 1.50% 10,928,012 1.99% 

董 事 
信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翁桐林 
98.6.16 6,629,777 1.50% 10,928,012 1.99% 

監察人 
恆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辜懷如 
98.6.16 2,930,412 0.66% 6,754,241 1.23% 

監察人 
中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殷偉雄 
98.6.16 9,557,138 2.17% 13,378,605 2.44% 

    合          計 63,429,300  89,107,950  

 

 

 

 

 

 

 

 

 

 

 

 

 

 

 

        

98 年 06 月 16 日  發行總股份：                    441,224,105  股    

99 年 04 月 27 日  發行總股份： 549,224,105 股    

註：1.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為 21,968,964 股，截至 99 年 4 月 27 日全體董事持有： 68,975,104  股 

    2.本公司全體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為 2,196,896 股，截至 99 年 4 月 27 日全體監察人持有：   20,132,84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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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不適用。 

 

 

 

 

 

 

 

 

 

 

 

 

 

 

 

 

 

 

 

 

 

 

 

 

 

 

 

 

 

 

 

 

 

 

 

 

 



- 38 - 

MEMOMEMOMEMOMEMO    
 

 




